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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的决定》已于2018年11月9日经第18次部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

，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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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的决定

 

交通运输部决定对《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民航总局令第151号
公布，交通运输部令2017年第2号修改）作如下修改：

一、将第135.3条(c)款修改为：

“(c)对于按照本规则审定合格的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可以按照审定情况在其运行合
格证和运行规范中批准其实施下列一项或者多项运行种类的运行：

“(1)定期载客运行，指本条(a)(1)规定的运行；

“(2)非定期载客及全货运行，指本条(a)(2)和(a)(3)规定的运行；

“(3)空中游览运行，指本条(a)(4)规定的运行。”

二、删去第135.11条(a)款(3)项。

三、将第135.29条(c)款修改为：

“(c)担任本规则第135.27条(a)款中维修主管的人员应当在最近6年内具有至少3年从事合格证
持有人运行的至少一种类别航空器的维修或者维修管理经历。”

四、将第135.155条修改为：

“第135.155条 飞行数据记录器

“(a)按照本规则实施运行的航空器应当按照CCAR91部第91.433条的要求安装飞行数据记录器
。

“(b)合格证持有人应当按照CCAR91部第91.433条的要求使用、检查或者评估上述要求的飞
行数据记录器,遵守规定的运行限制,并按照规定保存飞行数据记录器的原始信息。”

五、将第135.157条(a)款、(d)款和(e)款分别修改为：

“(a)按照本规则实施运行的飞机应当按照CCAR91部第91.433条的要求安装飞行记录器。”

“(d)在外壳上或者靠近外壳处有经批准的水下定位装置，该装置的固定方式应当保证在发
生坠毁撞击时不易分离，除非该驾驶舱话音记录器和本规则第135.155条要求的飞行数据记录器
相互靠近安装，在发生坠毁撞击时它们不易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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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为遵守本条要求，可以使用具有抹音特性的经批准的驾驶舱话音记录器，这样，在录
音工作过程中，可以随时抹掉或者用其它方法消除所记录内容，但应当满足CCAR91部第91.433条
(a)款第(2)项第(iii)和(iv)目的记录要求。”

六、将第135.243条修改为：

“第135.243条 机长的资格要求

“(a)除使用旅客座位不超过9座（不包括机组座位）航空器在国内实施载客运行或者在国内
实施全货物运输运行外，使用型号合格审定为两名驾驶员的航空器按照本规则实施运行时，担任
航空器机长的驾驶员应当持有带合适类别和级别等级的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以及在需要时，持
有适合于该航空器的型别等级。

“(b)除本条(a)款规定的情况外，在按照目视飞行规则实施的运行中担任航空器机长的驾驶
员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1)至少持有带合适类别等级和级别等级的商用驾驶员执照，以及在需要时，带有适合于
该航空器的型别等级；

“(2)当运行飞机时，持有飞机仪表等级或者航线运输驾驶员执照,并且至少具有500小时驾驶
员飞行经历时间，包括至少100小时的转场飞行时间，其中至少25小时在夜间完成。

“(c)除本条(a)款规定的情况外，按照仪表飞行规则（IFR）实施的运行中担任航空器机长的
驾驶员应当满足下列要求：

“(1)至少持有带合适类别等级和级别等级的商用驾驶员执照，以及在需要时，带有适合于
该航空器的型别等级；

“(2)至少具有1000小时驾驶员飞行经历时间，包括500小时的转场飞行时间、100小时的夜
间飞行时间以及75小时的实际或者模拟仪表时间(其中至少50小时为实际飞行)；

“(3)当运行飞机时，持有飞机仪表等级；当运行旋翼机时，持有旋翼机仪表等级。”

七、将条文中所有“中国民用航空规章”统一改为“涉及民航管理的规章”。

本决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

《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根据本决定作相应修改，重新公布。

 

交通运输部关于修改《小型航空器商业运输运营人运行合格审定规则》的决定（中华人民共
和国交通运输部令2018年第39号）.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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